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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日前，小米公布了财务报告，第二季度75.92亿元的经营亏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财务

报告会议上，小米CFO周受资解释称，亏损是公司上市前向董事长雷军支付99亿元股权激

励等因素导致的。另据小米《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小米全球共计拥

有14513名全职员工，其中超过5500名(不含高管)员工拿到了小米公司的股份。此消息一经

发布，便引发了公众对股权激励税务风险的关注。那么，企帮帮小编就来谈谈：企业对员

工的股权激励中，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税务风险呢?

个税计算有不同方法

现行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

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以及股权奖励这几种类似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有明确的
规定。然而，对于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现行税收政策尚未明确规定。

举例来说，A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其总经理张先生参与了股票期权的奖励政策，销售部
经理王先生参与了员工持股计划。A公司已经按照3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完
成税务备案手续。2015年12月31日，张先生获得3000股的股票期权奖励，并于2018年7月1
日对股票期权进行行权。行权当日，A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5元/股，其需要支付的股票购
买价格为5元/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5〕35号，以下简称35号文件)规定，张先生应缴纳个税金额为：〔(
15-5)×3000÷12×10%-105〕×12 =1740(元)。

 



同时，王先生根据其参与的员工持股计划，于2018年7月1日按照5元/股的价格购买A公司
股票3000股，其7月工资为2万元。如果员工持股计划可以适用35号文件规定，王先生应缴
纳的个税金额为1740元，即与上述股票期权的计算方法相同。

如果不可以适用35号文件的规定，则应将应纳税所得额并入其当月工资，假设不考虑社保
扣除，计算出当月应缴纳个税金额为：〔(15-5)×3000+20000-3500〕×30%-2755 =11195(元
)。当月2万元工资应纳个税金额为3120元，即股权奖励所对应的所得的应纳税额为8075元
。

从以上案例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如果员工持股计划不能适用35号文件的个税计算方法，则
员工需多缴纳个税。同一公司内参与不同类型股权奖励计划的员工，所面对的个税税负会
有极大的不同。

公司在设计员工股权激励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法律和税务方面的相关政策，使得激励政策在
法律框架内尽可能享受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为员工提供福利的同时避免增加员工的纳税负
担。

备案符合合规性要求

 

根据现行政策，无论是享受递延纳税、分期纳税或者特殊的个税计算方法，都需按照相关
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
016〕101号，以下简称101号文件)中关于享受递延纳税和分期纳税，虽有备案要求，但没
有规定具体的备案内容。这就需要企业在准备备案文件过程中，同主管税务局进行沟通，
并获取备案资料清单。

例如，B公司为上市公司，于2016年1月1日起为集团高管实施股票期权的奖励政策。2017
年7月1日，有10名高管人员行权取得应税所得，B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据35号文件规定的
计算方法，确定7月行权个人的个税应纳税额为8万元，并完成个税申报缴纳手续。2018年
2月，B公司收到主管税务局的个税稽查通知。通过稽查发现B公司就上述股权奖励政策的
实施，没有及时完成税务备案手续。稽查局因此判定，B公司员工参与的股票期权计划取
得的所得，不符合享受优惠的个税计算方法，应将行权所得计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一并计算个税，其应补税金额为15万元，且另需缴纳滞纳金和罚款。

税会差异应及时处理

 

关于股权激励，税法和会计准则上有不同的规定。

会计处理方面，《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定，除了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



外，无论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还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企业在授予日均不作会计处理
。企业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
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税务处理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8号，以下简称18号公告)规定，对于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在当期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时不得扣除。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只有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按照该股票实际
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一般是实际行权日该股票收盘价)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
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无论是在股权激励成本费用金额的确认上，还是在扣除时点的确定上，会计准则和税法都
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需要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申报时，进行必要的纳税调整。

例如，上市公司C公司2015年1月1日开始为15名高管实施员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计
划，该15名员工如果连续3年满足销售收入、税前净利润金额和增长率考核要求，则于3年
后可以以5元/股的价格购入3000股股票，授予日C公司股票公允价格为20元/股。假设3年内
没有高管离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C公司在2015年～201
7年应确认的费用，分别为：3000×15×20÷3=30(万元)。

同时，C公司在这3年完成汇算清缴时，根据18号公告的规定，在等待期内，该公司当年
确认的30万元股权激励费用，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费用列支，全部需要纳税调增处理
。待2018年高管实际行权时，确定当年可税前列支的费用为：(15-5)×3000×20=60(万元)
。

对于上述税会差异，企业应充分认识并于纳税申报时进行必要的纳税调整，以降低税务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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